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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函 婦檔．．
地址：臺中市南屯區TI百荅二玟
聯絡人：鄭皓中
連絡雹語：04-22501663#663 
電子信箱：E12034@wra.gov. tw 
傳 真：04-22501466 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臺灣省水土保持技師公會 矗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17日
發文字號：經授水字第11560004190號
速別：著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免申請建造執照之土地開發利用，涉及 「 出流管制計畫書

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」第2-1條第2項之認定

原則，詳如說明四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水利署案陳貴公司 115年3 月 12 日台聯字第

口50312001號函辦理。

二 、 依 「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（下

簡稱認定辦法）」第2-1條第1項規定，土地開發利用屬建築

法第9條第1款前段所稱新建造之建築物且基地全部位於都

市計畫區內，其面積達0. 2公頃以上者，義務人應提出出流

管制計畫書，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理後轉送主管機關審

核，並於取得出流管制計畫書核定函後，始得申請開發基

地開工。

三、次依同條第2項規定，開發面積未達1公頃，義務人已依下

列情形之一辦理雨水管制措紇者，得免提出出流管制計畫

書：

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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